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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委託警廣辦理【真情相伴 迎向馨生】 

宣導插播全民創作大賞活動 

一、 主旨： 

為達到保護犯罪被害人之目的，政府於 87 年制定公布「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以保護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並協助成立「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屬第一線實質協助；98 年更修法擴大犯罪被害

之補償對象，納入「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增加補償項目，於該年 8 月 1 日公布

施行，顯示政府長期以來對於犯罪被害人之權益非常關注與重視。 

為提升民眾對於各項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服務項目及內容之瞭解與認識，法務

部擬與警察廣播電台合作辦理【真情相伴 迎向馨生】宣導插播全民創作大賞活動，

藉警廣專業規劃豐富及活潑的創意構想及富有經驗的工作團隊企劃，廣召全國優秀

廣播專業人才投件，徵選出寓教於樂的宣導劇化插播帶，再透過廣播無遠弗屆的力

量，強力放送，讓廣大的聽眾在潛移默化中，了解犯罪被害人服務內容及求助管道，

以期讓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更加周全。 

二、 參加資格：比賽訊息登載於警廣網站，歡迎社會大眾踴躍參賽。 

※ 徵選插播內容製作可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http://www.cvpa.org.tw)參考。   

三、 得獎作品獎金：（錄取 9 名）總計新臺幣 63,000 元 

第一名獎金新臺幣 20,000 元；第二名獎金新臺幣 15,000 元；第三名獎金新臺

幣 10,000 元；佳作 1~6 名獎金各新臺幣 3,000 元 

惟如經評選，無合適作品得從缺。 

(獎金將由主辦單位法務部保護司逕發給得獎者並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歸戶) 

四、甄選程序： 

1. 99 年 8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將本比賽辦法公告於警廣、法務

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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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件截止後經彙整後提警廣總臺評審委員會審議評選後公布名次。 

3. 甄選活動期間除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辦理作品評選外，甄選活動公

告廣播帶 3則將自 99年 8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每週一~週五下午

13:00-14:00 於全國治安交通網台北台 FM104.9「一點心樂園」、每

週六、日下午 13:00-14:00 於全國治安交通網台北台 FM104.9「歡

樂假期」節目輪流播出，得獎作品之宣導插播，則自 99 年 9 月 16

日起至12月 15日止每週一~週五13:00-14:00於全國治安交通網台

北台 FM104.9「一點心樂園」、每週六、日下午 13:00-14:00 於全國

治安交通網台北台 FM104.9「歡樂假期」節目輪流播出。 

六、 評選原則： 

1. 創意２０％ 

2. 文案２０％ 

3. 演播２０％ 

4. 配樂２０％ 

5. 整體呈現２０％ 

七、 評選委員由法務部保護司及警廣相關人員組成。 

八、 投件方式： 

即日起至 99 年 8 月 31 日以前將成品帶以光碟格式送警廣節目課彙整(一經

收件，恕不退件，可親送或郵寄，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九、 廣告規格說明： 

1. 完成插播帶，長度以 60 秒規格。 

2. 甄選插播帶乙片，一律以光碟交件 

3. 必須為 99 年度新創作之作品。 

4. 報名表必須清楚註明主題，創作人基本資料。 

5. 須檢附廣告腳本及廣告配樂之音樂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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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法務部保護司及警廣對錄取作品具有刪改、重製及公開播放權(版權屬於法務

部)。主辦單位得要求得獎作品重製並修改用詞不妥處。 

十一、 得獎作品公佈，刊登於法務部網站、警廣通訊及警廣網站。 

 

                                              代辦單位：警察廣播電臺 


